


民事訴訟法
第三冊 

李淑明 著

元 照 出 版 公 司

購書請上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8478



 

 

改版序  
每一位法律人都是從萬法之母──民法，開始認識法律。學了

民法之後，進入「民事訴訟法」，表示您的法律素養已邁向另一階

段，不僅僅能清楚分析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，還可以準確地告訴當

事人該如何實現權利；如果不得已走上訴訟一途，應以誰為原告、

以誰為被告，向哪兒的法院提起訴訟，更重要的是～該如何規劃訴

訟策略……等等，您已經有能力像個專業法律人，為苦惱的當事人

指點迷津。 

辛辛苦苦地學完一整套民事訴訟法，沒想到離「大功告成」還

有一步之遙。如果沒有學會「家事事件法」的精要，要說自己深諳

民事訴訟程序，實在有點心虛。 

可進入家事事件法，之前在民事訴訟法花了大把時間學到的訴

訟法理，卻不是全然可以派上用場；單單是分辨家事訴訟事件與家

事非訟事件、再了解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的差別，已經夠忙了，還

要學著讓人頭昏腦脹的「訴訟法理與非訟法理之交錯適用」課題。

看到這兒，不知會不會讓您覺得心累，很想把這本沉甸甸的教科書

放回書架，然後默默地轉身走開？ 

再堅持一下！不管最後這本小書有沒有進入您的購物袋，千萬

不要在只差「一步之遙」的當頭，輕言放棄！ 

這套民事訴訟法系列叢書，原本足足有四大冊（包含家事事件

法），其中裝載著筆者過去十年的研究成果。不過，捧著四大冊份

量驚人的教科書，心情應該也會像這四本書一樣的「沉重」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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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減輕法律人的負擔、也為了以更有效率的方法學習，上回

改版時，筆者花了大量的時間將「第三冊」與「第四冊」合而為

一。別低估了小書與小書間的「合併案」，真的是讓筆者傷神又耗

時。該如何「減量」卻不「減質」？該如何在眾多國考題中挑選出

最具有學習價值的題目，讓讀者們有充分練習的機會？這些難題，

讓筆者一遍又一遍地反覆審查各個章節的內容，以期最後呈現的成

果，精緻又豐富！

處理完第三冊與第四冊的「合併案」，這次改版則將重心放在

資料的更新，包括揀選過去一年多來公布的重要實務見解，像是憲

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；篩選直至114年止具有練習價值的
國考題目，以及學者們的心血結晶之作，包括：鄭傑夫老師、姜世

明老師、沈冠伶老師、劉明生老師、陳瑋佑老師……等，都完整地

收錄於新版內容中。

希望也相信這次全新改版內容，可以再次得到您的肯定。同時

更期待您的不吝指正、還有繼續給予筆者溫暖的支持，衷心感謝！

李淑明 
2026年元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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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  
～新的挑戰之更上層樓篇～ 

猶記剛開始有了動筆寫寫民事訴訟法教科書，將筆者自個兒的

學習心得，透過文字和各位分享的念頭時，望著書桌上成堆的資

料、電腦裡密密麻麻的文獻，心裡想著：如果這還稱不上是「不可

能的任務」，什麼才是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？令人雀躍又勵志的好消

息是～當筆者正在寫著這篇自序時，表示這套教科書已經堂堂進入

第三冊，並且透過本書和她的姐妹作「民事訴訟法－通常訴訟程序

（上）（下）」，完整地將第一審到再審程序，呈現給您！ 

筆者有幸在初次接觸民事訴訟法時，即成為邱聯恭老師的學

生，也或許因為如此，邱老師學說的理解、融會貫通與運用，對筆

者而言，從來不是問題（當然啦，想當年在準備國考時，面對其他

學者的見解及實務界迥然不同的看法時，嗯～我和各位一樣，深深

地痛苦著……）；但筆者也深知，許多法律人在看著邱老師的著作

時，雖然都有心領神會，但～就是不會用！拿到題目，就是不知該

從何寫起！或者，總是把邱老師的學說，另案處理，似乎邱老師所

講的內容，是另一個天龍國的民事訴訟法，和其他學者所言者，毫

不相關。於是，民事訴訟法，永遠只是各家大師的抽象理論之爭，

除了反覆堆砌著形而上的專有名詞外，實在不知道這部法典的意義

及作用何在。 

怎麼會這樣呢？我想，應該是各位在學習民事訴訟法時，從來

沒有思考過：該如何將邱老師的學說和傳統體系，結合在一起，讓

它們不再是陌路人，而變成「一家親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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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本書的體系與內容，不但沒有將邱老師的學說當成

Monster，相反地，筆者避開讓人暈頭轉向的專有名詞，用最直白的

文字，直接清楚地告訴您：同一條規範，大多數學者怎麼看、怎麼

用，而邱老師的切入點又有何不同。兩相比較之後，再佐以實例題

說明，真的！您會發現，民事訴訟法沒有那麼難啦！

自「民事訴訟法－通常訴訟程序（上）（下）」推出以來，各

位熱情的支持與迴響，讓筆者像吃了顆定心丸似的，更有自信地告

訴自己：這套民事訴訟法系列叢書的寫作架構、解說方式，是符合

法律人的需求的！這是套讓人看得懂的民事訴訟法教科書！

在深深感謝各位讀者的同時，筆者再接再厲地完全這本小書。

繼「民事訴訟法－通常訴訟程序（上）（下）」完整地介紹通常訴

訟事件的第一審程序之後，本書繼續依照一樣的體系架構，解說簡

易、小額訴訟事件程序，並且更上層樓地進入上訴審、再審，以及

第三人撤銷訴訟等程序。

在您閱讀本書之前，有幾件事想提醒您留意，這些設計和撰寫

方式的巧思，可以幫助您以最輕鬆的方式學習民事訴訟法喔！

一、按訴訟進行流程，架構本書的體系 

如果各位已經讀過本書的姐妹作「民事訴訟法－通常訴訟程序

（上）（下）」，肯定對筆者這樣的寫作方式不會感到陌生。民事

訴訟法乃是程序法，學習和思考方式，當然應該按照訴訟流程，一

個步驟、一個步驟地，循序了解每一個階段的重要觀念、學說爭

議、實務見解等。又，跳躍式的思考，是法律人的大忌！為了避免

養成這種壞習慣，本書首先登場的是簡易和小額事件的第一審程

序，以承接前兩冊所論述的通常訴訟事件之第一審程序；至於簡

易、小額事件之上訴審程序，則留待通常訴訟事件之上訴審程序全

部介紹完畢之後，再作說明，才不會在還沒來得及了解上訴審程序

的基本概念之前，即須強記簡易、小額事件之特殊規範。所以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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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讀完本書【第二講】，沒有看到簡易、小額事件之上訴審程序，

可別誤以為是筆者忘了寫喔！  

二、以近千個案例，說明民事訴訟規範的運用方式 

如何將抽象的理論運用到實務案例，可說是最令絕大多數法律

人頭痛的問題。解決方法無它，唯有多練習而已。和前兩冊的撰寫

方式相同的是，筆者於本書所使用的案例，不是實務曾發生的真實

事例、就是國家考試題目，藉由這些生動真實、又不會太過簡略的

案例解說，民事訴訟法的條文才會轉變成有畫面、有生命力的實用

社會科學。 

三、以全真考題，驗收學習成果 

民事訴訟法是法律學科裡，較為進階的科目，所以，相信正在

翻閱這本小書的您，都有著通過國家考試的理想。儘管筆者將本書

定位為教科書，但以全真考題作為練習題，不但能驗收您的理解程

度，還可以同時達到準備國家考試之效，一舉兩得！尤其是～若干

極具挑戰性的選擇題，筆者會逐一解說每一個選項的正確和謬誤之

處，讓您不但知其然、更知其所以然。 

這篇序言，除了是「自序」外，也是篇謝辭。由衷地感謝各位

對於筆者前兩本民事訴訟法教科書的支持，才讓筆者有更大的動力

繼續完成第三冊。同時，以家事事件法為核心的第四冊，已經在籌

劃當中，希望也相信不會讓各位等太久的！謝謝各位！ 

李淑明 
2017年6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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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服！～第二審程序總論 

當【第三講】三個大字映入眼簾時，恭喜您跨過了第一審程序的門

檻，堂堂進入下一階段：上訴審程序。承襲筆者一貫的學習方法，在繼

續往上登高之前，必須先了解基本的程序法理，地基打穩了，日後遇到

困難的爭議時，才有堅實的思考基礎。 

一、上訴審程序之法理基礎～處分權主義之再次展現 

筆者於【第一講 第二階段】花了極多的篇幅介紹民事訴訟程序的

兩大磐石：一是處分權主義、另一則是辯論主義。這兩個基本原則，不

但支配著第一審程序，即便到了上訴審程序，也時時受它們的左右。 
依處分權主義的第一層意義：訴訟程序的始終，由原告決定。到了

上訴審程序，是否提起上訴、是否捨棄上訴權（民訴 § 439）或撤回上

訴（民訴 § 459），同樣由上訴人決定。 
其次，依處分權主義的第二層意義：審判的範圍，由原告決定，故

原告於起訴時應表明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等。到了上訴審程序，處分權

主義同樣發揮特定法院審判範圍的作用：上訴人應表明對於第一審判決

不服之程度，以及應如何廢棄或變更之聲明（民訴 § 441）。 

二、第二審程序之性質 

(一)事後審制vs.覆審制vs.續審制1 
上訴審程序之目的之一，即是讓上級法院有機會更正下級審法院於

認定事實、適用法律的錯誤。惟上級法院得就哪些事項重行審查？有三

種不同的立法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吳明軒著，民事訴訟法（下冊），頁1309、1310，2013年7月版。姜世明著，民
事訴訟法（下冊），頁381、382，2014年2月版。魏大喨著，第二審新攻擊防禦
方法提出之禁止與緩和，頁27~31，裁判時報第96期，2003年5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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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事訴訟法（第三冊） 
  【第三講 第一階段】 

1.事後審制 
所謂「事後審制」，顧名思義，乃指上級法院僅就下級審法院之訴

訟資料，包括當事人已經主張的事實、法院已調查之證據，事後的回顧

審查，以判定下級審法院的裁判是否妥當。既然是事後審查，自無允許

當事人提出新的訴訟資料（包括新事實及新證據）之餘地。 

2.覆審制 
「覆審制」與事後審制，剛好相反。依覆審制，上級法院將上訴案

件當成新的訴訟處理，不問下級審法院判決的結果、也不利用下級審法

院的訴訟資料，整個訴訟事件的審理，在上訴聲明範圍內，全部重新來

過，當事人應重新主張事實、聲明證據，法院也應該重行調查及審理。 

3.續審制 
「續審制」則是建立在下級審法院已有的訴訟資料之基礎上，繼續

原訴訟程序，除了審查下級審法院之認事用法有無違誤之外，並允許當

事人提出新的訴訟資料。依此，上級審法院之裁判，可說是集結了上、

下級審法院的審理成果。 

(二)第二審程序乃採「嚴格的續審制」 
依民訴法第448條規定：「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，於第二審亦

有效力。」由是可知，第二審程序乃第一審程序的續行，且同樣係屬事

實審；惟同法第447條限制了當事人之「更新權」的行使，亦即原則上

不許當事人於第二審提出新的攻擊防禦方法。綜合這些規範可知，立法

者有意將第二審的功能置重於審查及糾正第一審判決之錯誤，而非傳統

意義的「續審」。是以，與其說第二審仍保有續審制的特質，倒不如說

越來越向事後審制靠攏。無怪乎有學者稱之為「嚴格的續審制」或「實

質的事後審制」。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姜世明著，民事訴訟法（下冊），頁381、382，2014年2月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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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章 先從主體談起 

第一章 先從主體談起 

第一節 向誰提起上訴？ 

 觀念解析  

一、通常訴訟事件 

依民訴法第437條規定，對於第一審終局判決不服者，得上訴於管

轄之第二審法院；於通常訴訟程序，第二審法院乃地方法院所在地轄區

內的高等法院或其分院，法院組織法第32條定有明文。又，第二審程序

之管轄法院乃依其審判系統所為之職務劃分，性質上係屬「職務管

轄」，且為專屬管轄，故於此無合意（民訴  § 24）或應訴（民訴  § 
25）管轄的適用。 

二、智慧財產與商業事件 

應適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而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民事訴訟事

件，如當事人對於第一審終局判決不服，應向同一智慧財產法院提起上

訴，並由法官三人組成合議庭審判之；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7條、智

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6條定有明文。 
此外，109年制定公布的「商業事件審理法」第3條規定，凡該法第

2條所定商業訴訟事件，均專屬於商業法院管轄。並且，為符合商業事

件之迅速解決紛爭的需求，商業事件審理法乃採二級二審制，如當事人

就商業法院（第一審法院）之判決不服，僅得以第一審判決有適用法規

顯有錯誤為由，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（商業 § 7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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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事訴訟法（第三冊） 

  【第三講 第一階段】 

第二節 誰可以提起上訴？

甲、乙為原告，列丙、丁為被告，訴之聲明求為判決：1.命丁拆除
B屋、交還A地予甲、乙及丙；2.丙、丁給付甲、乙及丙新臺幣（下同）
100萬元。陳述之事實及理由略為：A地原為戊所有，甲、乙、丙為戊
之子女，戊死亡後A地由甲、乙、丙三人繼承而公同共有。丙之配偶丁
擅自在A地上興建B屋，與丙共同居住。因丁無權占用A地而建造B屋，
故請求其返還所有物並排除該妨害；因丙、丁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而使

用A地，無法律上原因獲有相當租金額100萬元之利益，故請求其等返
還不當得利。

一、本件訴訟關於返還不當得利之請求，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？如一審

法院判決原告敗訴，原告僅對丁上訴，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？二審

法院應如何處理？

二、本件訴訟關於拆屋還地之請求，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？如一審法院

判決原告敗訴，僅甲對該判決提起上訴，當事人適格有無欠缺？二

審法院應如何處理？ （105司） 

體系圖表

┌受不利判決之當事人
│
│  ┌法定代理人－不須經特別授權
│    │ 
│  ├訴訟代理人－ § 70但－須經特別授權

上訴權人┤ →問題┤  
│  ├特別代理人－ § 51Ⅳ－不須經特別授權 
│    │
│    │ ┌普通共同訴訟－ § 55－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 
│    │   │
│    │   │ 提起上訴，效力不及於其他共同訴訟人
│    └共同訴訟人┤
│  ├必要共同訴訟－ § 56－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 
│    │
│    │ 提起上訴，效力及於全體共同訴訟人

案例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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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先從主體談起

│    │ 
│  └準必要共同訴訟－民 § 275 
│
│  ┌被選定人（形式上當事人）－YES 
├訴訟擔當┤
│  └選定人（實質上當事人）－NO 
│
└參加人－ § 61－得為其輔助之當事人，以當事人之名義提起上訴 

觀念解析

一、上訴權人

(一)受不利判決之當事人 
按「上訴」之目的在請求上級法院廢棄或變更下級審法院所為不利

於己之判決，自應由於第一審受不利判決之當事人（包括原告及被告）

為之。至於如何認定利或不利之判決，詳請見第二章第二節的說明。

如果受不利判決之當事人沒有訴訟能力（如：限制行為能力人），

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提起上訴，固無疑問；惟如當事人為「受輔助宣告

人」，應如何提起上訴？請繼續往下看。

1.當受輔助宣告人為上訴人
按民法並未將輔助人定位為受輔助宣告人的法定代理人，只是民法

第15條之2第1項所定行為，應事先得輔助人同意；取得輔助人之同意

後，受輔助宣告人即可自行有效為之，無須經輔助人代理。依此，民訴

法第45條之1第1項乃規定：如受輔助宣告人有提起訴訟之必要，應經輔

助人同意，且該同意應以文書證之；經輔助人同意後，受輔助宣告人即

可自行提起訴訟。且有學者以為：輔助人的同意乃包括性的同意，從而

如受輔助宣告人受不利判決而欲提起上訴者，無須再次得輔助人同

意。3 

3  吳明軒著，民事訴訟法（下冊），頁186、187，2013年7月版。姜世明著，民事
訴訟法（上冊），頁163，2013年10月版。惟筆者以為學者見解，誠有再討論的
空間。蓋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3款僅概括地稱「訴訟行為」，還有民訴法第45
條之1第2項僅就他造所提起的訴訟及上訴，設有例外規定，實不宜認為輔助人

購書請上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84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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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有，當必要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為受輔助宣告人，依民訴法第56
條第1項規定，任一人提起上訴，其效力及於全體，受輔助宣告人因而

理所當然地成了上訴人；於斯，依民訴法第56條第2項準用第45條之1第

2項規定，不需要另外取得輔助人的同意。舉例來說：甲、乙、丙三人

為必要共同訴訟人，其中丙為受輔助宣告人。當甲提起上訴時，因屬有

利益之訴訟行為，依民訴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其效力當然及於

乙、丙；儘管丙為受輔助宣告人，但經準用民訴法第45條之1第2項規

定，無須經其輔助人之同意，以免損害其他必要共同訴訟人之訴訟權。 

2.當受輔助宣告人為被上訴人 
如果情況反過來：受輔助宣告人於一審大獲全勝，他造提起上訴，

問題就簡單多了。民訴法第45條之1第2項規定：「受輔助宣告之人就他

造之起訴或上訴為訴訟行為時，無須經輔助人同意。」本條項之設乃是

為了保護他造當事人之訴訟權，以免輔助人藉著同意權的行使而干擾他

造當事人提起上訴。依此，當受輔助宣告人成了「被上訴人」，其於第

二審程序所為之訴訟行為，全都不需要再得輔助人同意。 

(二)共同訴訟人 

1.普通共同訴訟 
如多數當事人間的訴訟關係乃普通共同訴訟，依民訴法第55條所定

「普通共同訴訟人獨立原則」，普通共同訴訟人中之一人所為之訴訟行

為，包括提起上訴，對於其他共同訴訟人不生效力。 

2.必要共同訴訟 
可到了必要共同訴訟，有了民訴法第56條規定，問題頓時變得複雜

許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同意乃包括性的同意。若擔心輔助人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同意，大可依民法第

1106條之1及家事事件法第177條以下規定（丁類事件），向法院聲請改定輔助
人。因此，當受輔助宣告人於第一審受不利判決，仍應得輔助人同意，始得提

起上訴，較能周全地保障受輔助宣告人之利益。 

購書請上：https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84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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